
于田县财政局 2025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监督
检查处理结果公告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落实全国财会监督专项行动部署要求，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

规和《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 2025 年度会计和评估监

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7 号），《关于转发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开展 2025 年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和

财监函【2025】4 号）有关要求，于田县财政局组织开展会计信息

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现将检查结果公告如下：

一、检查总体情况

本次检查聚焦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代理记帐

公司等，重点检查了会计准则执行、会计基础管理、《三公》经

费、内控制度执行、固定资产管理、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收入

确认等方面。检查过程中，严格遵循法定程序，通过查阅会计

凭证、账簿、报表等资料，实地核查业务活动，确保检查结果

客观公正。

二、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会计核算不规范

部分单位存在财务会计未按权责发生制记账核算，会计处理方

法错误，导致实际发生的财务数据跟年底财务报告数据不相符，影

响经济业务的准确反映。例如，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乡中心小学、

于田县库尔班吐鲁木初级中学、中共于田县委总工会、新疆千越财

务咨询有限公司、于田县万方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田县城市



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应在当期确认的收入未确认，当期应记入的费用

跨年记入或者未记入,未按原始凭证记账核算、帐表数据不相符。

（二）财务管理薄弱

1.收入催收不力：部分单位存在主营业收入应收未收的问

题，导致资金流失。例如，于田县城市集中供热有限公司暖气费应

收未收金额较大，应收未收情况未在会计账务反映。

2.收入坐收坐支：部分单位存在营业收入未入账坐收坐支，

导致资金流失。例如，于田县万方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4 年

度汉堡店部分收入未及时入账坐收坐支,旅游景区门票收入应收未

收。

3.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部分单位在固定资产管理上存在

漏洞，存在资产流失的风险。例如，于田县城市集中供热有限公司

未建立固定资产台帐，于田县万方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固定资产

未记账核算、固定资产年底账面余额和卡片余额不相符。

（三）内控制度机制不健全

部分单位内控制度未建立、未按照实际财务运行情况制定，责

任分工不明确。例如，新疆千越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于田县城市集

中供热有限公司未建立内控制度，于田县万方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未按照实际财务运行情况制定，责任分工不明确。

三、处理决定及整改要求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于田县财政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存

在问题的单位做出了如下处理决定：

（一）责令限期改正：存在问题的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乡中

心小学、于田县库尔班吐鲁木初级中学给予责令限期改正的处理，

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整改并制定整改措施、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二）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违反《会计法》《财政违法行

为处罚处分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给予警告并罚款、没收

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例如，对新疆千越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法人给

予警告处罚；于田县城市集中供热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 20000.00

元罚款、代理记账会计给予 10000.00 元罚款；于田县万方旅游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 25000.00 元罚款、没收应收未收单

位账户的主营业收入（旅游景区门票收入）6053.63 元、坐收坐支

的其他营业收入（汉堡店收入）20951.22 元、没收代理记账会计违

规代理服务费 15000.00 元的处罚；新疆千越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法

人给予警告处罚；中共于田县委总工会给予警告处罚。被处罚的单

位已认可违法行为，已上缴罚款。

四、整改落实情况跟踪

为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于田县财政局将建立整改跟踪台

帐，定期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对于未按时完成整改或者整改不到

位的单位，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五、社会监督与反馈

欢迎社会各界对本次检查结果情况进行监督，如发现被检查单

位存在其他违纪违法行为，请及时向于田县财政局监督检查股反

映。

联系方式：艾比拜·买土送 0903-6811110

于田县财政局

2025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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